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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资产结构与资源配置，进一步推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温州宏丰电

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温州宏丰金属基功能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金属基”）拟与温州贵派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贵派电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温州蒂麦特动力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蒂麦特”）100%的股权转让给贵派电器，转让价格为 1.53 亿

元人民币。本次交易完成后，温州金属基不再持有蒂麦特股权，蒂麦特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3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以 9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

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

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管理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事宜，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在本

次股权转让相关事项的存续期内有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名称：温州贵派电器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01681693497D 

4、住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兰路 16 号 

5、法定代表人：谢德盛 

6、注册资本：3000 万元整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照明器具制造；照明

器具销售；模具销售；模具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谢德盛持有其 80%股权，汪平芳持有其 20%股权。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贵派电器总资产

168,720,361.35 元 ， 净 资 产 109,631,960 元 ； 2022 年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33,637,099.13元，净利润15,638,203.65元。 

10、关系说明：贵派电器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不存在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经查询，贵派电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温州金属基下属子公司蒂麦特 100%股权。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名称：温州蒂麦特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九路 808 号 

4、法定代表人：陈晓 

5、注册资本：5,472.1392 万元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油发动机（不含汽车发动机、摩托车发动机）



及化油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7、股权结构：温州金属基持有其 100%股权；公司通过控股温州金属基间接

持有其 80%的股权。 

8、蒂麦特运营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主要历史沿革 

1、温州蒂麦特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7 月 27 日。 

2、2012年9月20日，蒂麦特原中方股东力宝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46.1%

股权，计股金 358.224 万美元转让给温州海和热控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蒂麦特原

外方股东法国华侨叶兴弟和印尼商人郑剑辉分别将其持有的 20.4%和 33.5%股权，

计股金 159 万美元和 260.460 万美元转让给温州海和热控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3、2012 年 10 月 15 日，蒂麦特股东温州海和热控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决定将

原注册资本为 777.684 万美元，实收资本为 777.684 万美元，按出资当日的外汇

牌价折合人民币 5472.1392 万元。 

4、2015 年 3 月 2 日，蒂麦特股东温州海和热控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将公司名

称变更为温州宏丰金属基功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上述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8,050,383.93 62,307,395.84 

负债总额 4,711,845.93 12,820,571.88 

应收款项总额 8,170.08 344,635.48 

或有事项总额 -- -- 

净资产 53,338,538.00 49,486,823.96 

科目 2022 年 1-12 月 2021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0,566,169.81 8,767,761.25 

营业利润 4,403,617.58 2,831,074.71 

净利润 3,851,714.04 2,831,07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73,944.79 9,108,354.55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四）交易标的权属情况说明 

蒂麦特以其名下房产、土地为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将在本次股

权转让交割后 5个工作日内解除该部分资产抵押担保。除此之外，标的公司股权

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任何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标的公司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司法冻结或其他权益负担。 

（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温州宏丰金属基功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温州蒂麦特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 C00013 号），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对蒂麦特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1、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和市场法，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

原因主要是： 

蒂麦特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得成本的有关数

据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 

蒂麦特目前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营业收入来源于厂房出租，部分厂房租赁

合同期限较短，未来的租赁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租赁收益情

况，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 

由于在股权交易市场上难以找到与蒂麦特相同或类似企业的股权交易案例，

同时在证券市场上也难以找到与被评估单位在资产规模及结构、经营范围及盈利

水平等方面类似的可比上市公司，故本次评估不宜用市场法。 

综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2、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温州蒂麦特动力

机械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账面总资产价值 5,805.04 万元，总负债 471.18 万元，所

有者权益 5,333.85 万元。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15,585.30 万元，总负债 471.18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114.11 万元（大写为人民币壹亿伍仟壹佰壹拾肆

万壹仟壹佰元整），评估增值 9,780.26 万元，增值率 183.36%。 



（六）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

司不存在为蒂麦特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标的公司理财的情形，亦不存在标

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蒂麦特不存在经营性往来情况。本次交易完

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温州宏丰金属基功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温州蒂麦特动力机

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 C00013

号）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53 亿元。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温州宏丰金属基功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温州贵派电器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 

甲方将其所合法持有的温州蒂麦特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

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受让甲方出让的股

权。列入本次股权及相应资产转让范围包括： 

1、目标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九路 808 号国有土地

使用权，土地使用面积为 30221.02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权证编号：温国

用（2015）第 2-05863 号；地上建筑面积共计 47980.57 平方米，钢混结构，用

途为工业厂房。权证编号：温房权证经济技术开发区字第 040903 号。 

2、目标公司的名称权、经营权。 

3、目标公司名下的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 

（二）转让价款 

经中介机构评估，甲、乙双方充分协商，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款的总价款为

1.53 亿元（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叁佰万元整）。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 

1、乙方在本合同双方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应将定金 2295 万元存入双



方指定的银行三方监管账户。 

2、甲方母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转让事宜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将办理

股权变更手续材料提交乙方，乙方同时将 12240 万元存入银行三方监管账户。股

权变更手续完成后，三方监管账户开户银行同日将 14535 万元划转至甲方指定收

款账户，甲方于七个工作日内无条件移交公司账务账册、印章、银行资料、不动

产权证、水电税务资料等。 

3、甲方将出让股权名下物业租赁权、未出租物业、不动产物业配套等使用

权、处分权、收益权交付至乙方前三日，乙方将 765 万元存入银行三方监管账户。

完成物业交割后三日内，三方监管账户开户银行将 765 万元划转至甲方指定收款

账户。 

（四）税费 

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一切税费包括股权变更费用、股权出让方企业所得税等，

均由甲方承担；印花税由乙方承担。 

（五）特别约定 

因政府主管部门不批准转让，导致转让不成功的，甲乙双方均不算违约，股

权转让合同终止。 

（六）其他 

1、双方一致确认，以股权转让变更手续完成之日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的

权利义务归属于甲方，在此之后的权利义务归属于乙方。 

2、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在以下条件满

足时生效：协议各方确认已履行相应的法定审议程序（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等）

审议通过本协议事项。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管理层人事变更等情形，不会导致交易对方成为潜在关联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本次交易所得款项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七、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系公司结合自身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情况，为进一步整合资源



所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股东利

益。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蒂麦特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产生收益约 6,423 万元，将对公司 2023 年度净利

润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本次交易进行账务处理，最终

数据以公司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 

公司董事会结合受让方的股东背景、财务状况及资信情等综合因素认为其具

备按合同约定支付本次交易款项的能力。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温州宏丰金属基功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与温州贵派电器有限公司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 

5、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温州宏丰金属基功能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温州蒂麦特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3）第 C00013 号）； 

6、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温州蒂麦特动力机械有限

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3]第 ZF10061 号）。 

特此公告。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3 日 


